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1
	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县民政局、财政局、残联

	2
	全面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结合最低生活生活保障标准，适时提高两项补贴标准，逐步扩大补贴范围。
	县民政局、财政局、残联

	3
	落实符合条件的贫困和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资助政策，帮助残疾人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
	县人社局、医管中心、财政局、民政局、残联

	4
	优先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到2020年完成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县住建局、财政局、残联

	5
	继续实施“贫困残疾人托养资助项目”。推进乡镇建立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平台，推动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运营补贴制度和服务补贴制度。
	县残联、财政局、民政局

	6
	确保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将残疾人减贫成效纳入地方各级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范围。
	县农业局、财政局、民政局、残联

	7
	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招录（聘）和安置残疾人就业。推进建立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公示制度。
	县人社局、财政局、残联、地税局

	8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发展残疾人集中就业。
	县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民政局、残联

	9
	建立一批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鼓励残疾人利用网络就业创业。扶持残疾人社区就业、居家就业。
	县残联、人社局、经信局、民政局

	10
	大力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和多种形式就业。发展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扶持残疾人亲属就业创业，实现零就业残疾人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县残联、人社局、财政局

	11
	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为就业困难残疾人提供就业援助和就业补助。推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见习、实习。
	县人社局、教育局、财政局、残联

	12
	实施残疾儿童少年学前至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加大对残疾学生就学支持力度。继续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完善特教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提高特殊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县教育局、人社局、民政局、发改局、财政局、残联

	13
	按照国家部署，认真做好残疾青壮年文盲扫盲工作。
	县教育局、残联

	14
	组织实施《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15-2020年）》，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
	县残联、县语委、文广局、教育局

	15
	乡镇残疾人联络员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纳入乡镇同类人员管理；村（居）残疾人联络员的补助比照相关人员的标准随着当地经济增长水平相应提高。 
	县财政局、残联

	16
	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构建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
	县残联、财政局、卫计局、民政局、教育局、人社局、医管中心

	17
	贯彻落实《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和《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将残疾预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相关部门工作职责。
	县卫计局、残联、公安局、人社局、民政局、财政局

	18
	继续实施重点康复项目，加强残疾人健康管理和社区康复。
	县残联、财政局，卫计局、民政局、医管中心

	19
	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县残联、财政局、卫计局、民政局、教育局、医管中心

	20
	实施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完善辅助器具服务保障体系。
	县残联、财政局、民政局、卫计局、医改办

	21
	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建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防治管理和康复服务机制。
	县综治办、卫计局、民政局、残联、医管中心

	22
	政府部门网站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站建设应当符合无障碍标准。对视力，听力残疾人数字电视费用、宽带和手机上网流量费用等给予优惠照顾，鼓励非直播性质的电视节目搭配字幕、直播节目设置手语专栏。
	县数字办、经信局、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文广局

	23
	对公共交通工具逐步配备无障碍设备，出台方便残疾人交通出行的服务和保障措施，公共停车区按规定设立无障碍专用停车位，免费停放残疾人驾驶车辆。
	县交通运输局、住建局

	24
	确保新（改、扩）建道路建筑物和居住区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将推进公共设施无障碍设施建设列入文明单位测评指标。
	县住建局、文明办

	25
	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给予补贴。
	县残联、财政局 

	26
	办好12385（或12345）服务热线和网络信访信息平台，实现12110短信报警平台的全覆盖和功能提升。
	县发改局（数字办）、公安局、残联

	27
	将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纳入全县“七五”普法规划。加大对残疾人法律援助力度。完善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给予补助。
	县司法局、财政局、残联

	28
	大力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有效开展志愿助残服务，积极培育扶持助残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县民政局、团县委、残联

	29
	扶持县级残疾人康复和托养及综合设施建设。
	县发改局、财政局、民政局、残联

	30
	将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或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情况纳入文明单位创建内容。加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和使用，建立征收使用情况公示制度。
	县文明办、财政局、地税局、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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